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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沂源县消防违法行为“百日严打”

集中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有关

部门、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消防违法行为“百日严打”集中整治行动实施方

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沂源县消防违法行为“百日严打”



集中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有效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

险，按照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消防违法行为“百日严打”

集中整治行动的通知》（淄政办发明电〔2019〕15 号）要求，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

红线意识，科学防范安全风险，对全县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和火

灾隐患“零容忍”,迅速在全社会掀起重拳整治火灾隐患的强

大态势,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

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组织机构

成立县消防违法行为“百日严打”集中整治行动工作专班，

专班办公室设在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具体抓好消防违法行为

“百日严打”集中整治行动。各镇政府（含街道办事处、开发

区管委会，下同）成立专门工作小组，确定具体责任人，组织

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宣传教育工作。



三、严打整治时间

7 月 15 日至 10 月 25 日。

四、严打整治重点

此次严打整治的重点为下列火灾隐患及消防违法行为:

（一）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损坏、挪用或者

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二）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常闭式防

火门未保持关闭。

（三）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标准规定。

（四）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违规使用易燃可

燃泡沫夹芯彩钢板。

（五）“三合一”场所设置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六）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

（七）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不具有相应职业资格、数量不

足或脱岗。

（八）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

五、严打整治措施



严打期间存在以下消防违法行为的,由县公安、住房城乡

建设、应急、消防等部门按照相应职责依法从严从重处理。

（一）凡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

经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

经检查不符合要求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依法责令停止施工、

停止使用、停产停业并处罚款。

（二）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数量不足或者严重堵塞,建

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人员密集场所违规使用、储存易燃易爆

危险品,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的,使用易燃可燃芯材彩钢板搭建临时建筑可能严重威胁公共

安全的,依法临时查封危险部位或场所。

（三）凡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

通道,在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

物,拒不改正的,依法强制拆 (移)除并罚款。

（四）凡违法违规在生产、经营、储存场所内安排人员住

宿,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标准规定逾期不改正的,依法责令停

产停业、停止使用并处罚款。

（五）凡消防设施、器材配置不符合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

有效的,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无证上岗的,依法按上限从重

处罚。



（六）凡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

物品场所的,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爆炸危

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依法处警告、罚款或者五日以下

拘留。

（七）凡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或

过失引起火灾,擅自拆封或者使用被查封的场所、部位,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八）凡违反省公安厅发布的 《电动车消防安全五条禁

令》,在居民住宅区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

动车或充电,在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充电,占用消防车通

道,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

所,拒不改正的,依法从重处罚。

（九）凡过失引起火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构成失火罪的;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

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构成消防

责任事故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凡发现影响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由县政府挂

牌督办并在媒体上曝光,组织、责成有关部门、单位采取措施,

限期予以整改。

六、工作要求



（一）落实责任。各镇政府、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明确职

责分工,制定实施方案。按照各自辖区管理职责、行业管理职

责和严打重点,逐项排查,建立排查台账。

（二）严格执法。各镇政府、各有关部门要用足用好行政

手段和法律手段,督促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严打期

间顶风违法的,要依法严厉打击,从严从重处罚。对消防安全隐

患严重、久拖不改的生产经营单位,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县、镇

（含街道、经济开发区）两级挂牌督办,震慑违法行为,坚决消

除火灾隐患。

（三）强化督导。“百日严打”行动期间，县政府将采取

明查暗访等手段开展督导。对工作进展快、成效显著的,将予

以通报表扬;对工作开展不细、不实,严打整治行动期间发生亡

人或有影响火灾事故的,将约谈镇政府、行业部门和单位负责

人,并予以通报批评;对存在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的,将依

法依纪严肃问责。同时,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对严打整

治行动进行集中宣传,对存在的消防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对拒

不整改隐患单位进行曝光,营造强大的舆论声势。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

室，县监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

     县工商联。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 月 12 日印发

 


